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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4/2021_2022__E4_B8_80_E

7_BA_A7_E5_BB_BA_E9_c54_644764.htm [重点解析] 限制民事

行为能力这个知识点历次考试都有所涉及，是必须要掌握的

知识点。 1．这里出现的数据需要掌握。这里的“10周岁以上

”的含义应该是包括“10周岁”的。因为，下文中的无民事

行为能力人的年龄界定为“不满10周岁”。 2．限制民事行为

能力人的知识点与后面的《合同法》中的可变更、可撤销合

同紧密相连，因而更适于出题。学习此部分内容应该结合《

合同法》中的可变更、可撤销合同来学习。 3．无民事行为

能力 《民法通则》第12条第2款规定：“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

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，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。

” 《民法通则》第13条第1款规定：“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

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，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

动。” [重点解析] 相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，无民事行为

能力人这部分知识点较少出现在试题中。因为，很明显，这

类人与工程建设并不密切相关。但是，从民法的角度看，这

部分内容依然是基础知识，我们也要很好地理解。 各国法律

对成年年龄、构成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条件的规定是不同的

。对于此，我国《民法通则》第143条规定：“中华人民共和

国公民定居国外的，他的民事行为能力可以适用定居国法律

。”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

则》若干问题的意见(试行)》进一步做出了补充： (1)定居国

外的我国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，如其行为是在我国境内所为

，适用我国法律；在定居国所为，可以适用其定居国法律。



(2)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民事活动，如依其本国法律为无

民事行为能力，而依我国法律为有民事行为能力，应当认定

为有民事行为能力。 (3)无国籍人的民事行为能力，一般适用

其定居国法律；如未定居的，适用其住所地国法律。 [重点解

析] 这部分内容是原教材没有的内容。补充进来显然是考虑到

了我国工程建设国际化的需要。由于其初次进入教材，且这

三条很适合出题，所以，需要重点掌握。 这三种情形中，又

尤其应当重视第二条。因为对于第一条，“定居在国外的我

国公民”与我国的工程建设活动不密切相关。我国到国外施

工的人员很少有定居国外的我国公民。而对于第三条，“无

国籍人”到我国来施工也不多见。只有第二条与我国的工程

建设活动最密切相关。把一级建造师设为首页，尽情收藏你

的好资料！ 更多信息请访问：百考试题一级建造师网校 一级

建造师免费题库 一级建造师论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